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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农大财字〔2021〕10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

校属各单位： 

为了进一步规范部门预算下拨经费的使用管理，提高资金使

用效益，学校修订了《中国农业大学部门预算下拨经费使用管理

办法》，经校长办公会第2021-08次会议审定，现予以印发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 

中国农业大学           

2021 年 4月 6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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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1年修订）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下拨经费的预算管理，规范资金使用，提高

资金使用效益，促进学校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，结合我校实际情

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下拨经费包括党建经费、本科生业务

费、研究生业务费、就业工作经费、团委活动费、学生活动费等。 

第三条 预算申报和审批。下拨经费预算由各职能部门根据

工作计划及所承担的任务提出详细的经费需求及分配方案，学校

根据当年财力情况确定预算数。 

第四条 预算批复和执行。预算一经批复，经费使用部门需

根据预算批复数向相关职能部门提交详细的支出预算，支出预算

将作为预算执行、财务检查和审计的依据。经费使用部门未按预

算执行或违反相关规定将核减其下年度预算指标。 

第五条 下拨经费不得用于学校在职人员津贴、补贴等支出。 

第二章  党建经费 

第六条 该项经费由分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负责管理

和使用，用于基层党支部开展工作和活动，主要使用范围包括： 

1.党员教育管理和权利保障的图书资料费、资料印刷费、培

训费、课时费、场地费、交通费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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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走访、慰问、表彰、奖励党员及补助生活困难党员费用； 

3.建立、维护基层党组织工作和活动场地的办公用品、耗材

等费用； 

4.丰富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所发生的差旅费、交通费、门票、

电影票、水费等。 

第三章  本科生业务费 

第七条 该项经费用于本科生教学运行支出，主要使用范围

包括： 

1.本科生课程教学的图书资料费、资料复印费、试卷印刷费、

课件制作费、网费、外聘专家讲课费、交通费等； 

2.教师参加教学研讨会的差旅费； 

3.本科生实验课程的实验耗材、设备购置及维护费； 

4.本科生实践教学活动的交通费、差旅费、通讯费、学生生

活补贴、劳务费等； 

5.毕业设计、论文答辩相关费用； 

6.本科生教学管理办公费用。 

第四章  研究生业务费 

第八条 该项经费用于研究生教学运行支出，主要使用范围

包括： 

1.研究生课程教学的图书资料费、资料复印费、试卷印刷费、

课件制作费、网费、外聘专家讲课费、交通费等； 

2.教师参加教学研讨会的差旅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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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研究生实验课程的实验耗材、设备购置及维护费； 

4.研究生实践教学活动的交通费、差旅费、通讯费、学生生

活补贴、劳务费等； 

5.研究生培养过程质量监控的费用、论文答辩费等； 

6.研究生教学管理办公费用。 

第五章  就业工作经费 

第九条 该项经费用于开展就业工作，主要使用范围包括： 

1.就业工作图书资料费、办公用品、交通费、差旅费、通讯

费等； 

2.就业指导课程课时费、培训费； 

3.市场开拓、接待与回访用人单位必要的接待费； 

4.就业网站、就业信息查询室、资料室等基础性硬件建设及

维护费用。 

第六章  团委活动费 

第十条 该项经费用于基层团组织建设及社会实践活动，主

要使用范围包括： 

1.团组织建设的图书资料费、印刷制作费、办公用品、耗材、

通讯费等； 

2.团组织活动的服装费、场地费、设备租赁费、培训费、专

家咨询费、劳务费、交通费、食品等； 

3.社会实践活动的差旅费； 

4.优秀团日活动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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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 学生活动费 

第十一条 该项经费用于开展学生工作及各项学生活动，主

要使用范围包括： 

1.学生活动的图书资料费、印刷费、交通费、门票、办公用

品、通讯费、体育用品、食品、比赛奖品等； 

2.校园文化活动、大项文体活动的场地费、服装费； 

3.学生工作干部队伍培训的培训费、差旅费； 

4.学生信息管理系统等基础性硬件建设设备及维护费用。 

第八章  监督管理 

第十二条 经费使用部门对上述经费的使用和管理负直接责

任，对经费使用的合规性、合法性、真实性承担责任。 

第十三条 各职能部门对归口下拨经费的使用负监管责任，

应对其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 

第十四条 财务处和审计处负责下拨经费的财务检查和审

计监督。 

第九章 附  则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中国农业大学部

门预算下拨经费使用管理办法》（中农大财字〔2014〕10 号）

同时废止，以往发布的相关规定中凡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

法为准。本办法未涉及的下拨项目，按相应管理办法执行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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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中国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4月 30日印发  


